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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有偿删帖
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七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
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
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
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
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
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依照刑法第二百
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
罪定罪处罚：

（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
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
的；

（二）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
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
上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额达到前
款规定的数额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
严重”。

■ 揭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公关公
司在招揽删帖“生意”时，还会采取寻找
或通过承包的网站发布负面消息等手
段，来促使相关方面“花钱消灾”，并通
过多种方式进行删帖。

上网找负面
主动联系删帖

“你好！我是某某传媒公司，在网上
发现一些不良信息是关于咱们公司**
产品的，请问这块是咱们公司哪位负责
处理这个事情呢？”、“您好！是这样，我
们是做舆情监测舆情处理的公司，我们
监测到一条信息是关于咱们某某局长
的，咱们网上的舆情信息这块是哪位负
责……”

在接受讯问时，顾某交出了自己用
于新员工入职培训的话术单，分别是他
给新员工入职培训，传授如何在电话中
开拓企业、政府客户。据他称，一般电话
中能成功进入下一步--突破到办公室
主任之类中层领导后，就要开始讲该信
息对当事人的危害，“适当吓唬的口
气”，“说严重点，得赶快删除，要不然会
被转载，事情会更严重”，借此留下中层
领导的联系方式后，再隔三差五地整理
一些负面信息给对方。

其中，涉及企业主要是产品质量和
财务问题，涉及政府的包括强制拆迁、
受贿索贿、环境污染、领导作风等。一旦
对方有合作意向，他们会先删除一条信
息进行展示，对方打来全款的 60%，等
全部删除后再回收余款。

承包网站频道
发负面揽生意
如前所述，删帖占到顾家兄弟公司

业务的六成，除此之外作为一家公关公
司，他们当然还需要进行一些正常的推
广活动，这就包括发软文。

如何发？发到哪里？原来，很多国字
号媒体的知名网站和行业网站上都有
企业频道，如同大卖场的铺位一样，顾
某称公司单是每年承包上述频道的费
用就要 200万，如此一来只要经过公司
软文部、编辑部审核过的文章，就都有
了“用武之地”。

不过在案证据也同时显示，他们刊
载的文章出现了一些企业的负面信息,
如此一来，这些负面信息又重新成为删
帖利益链的源头。

等这些政府、企业与公司签订协议
后，据顾某供述，他们通常会使用三种
方式消除负面影响。第一种就是直接
删帖，企业的就直接拜托门户网站，
政府就通过警察刘某给各家网站下通
知；第二种是网络优化，行话叫“下
沉”，即让负面信息在搜索引擎中较靠
后的页数出现，为此他们还专门有一
套软件完成，不需要针对个案再另外花
钱；第三种就是通过百度屏蔽关键词，
而这个只能找百度公关部门负责人卢
某帮忙。 (据新京报)

有偿删帖 背后的网络权力寻租
公关公司勾结网站工作人员，买通警察删帖牟利；多名涉案人员落网，部分已被公诉

删一条帖子500元至
2000元不等，每月结一次
账，直接通过网上银行转
钱……公关公司主动出击
搜寻政府、企业负面信息
后，再通过相关网站的工
作人员进行删帖,并支付一
定费用。在此过程中，公
关公司还成功拉拢到了一
名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
的民警。

记者近日获悉，至
2012年，上述涉案人员至
少十余人被控制，部分人
员已在去年下半年陆续被
公诉，有至少两名本案律
师透露，开庭之后检方又
申请补充侦查，本月19日
有律师接到北京丰台法院
关于延期的通知，何时开
庭尚无确切消息。

2012年，海淀检察院在北京
市率先通报了一起百度公司员工
删帖涉案被批捕的消息。

被批捕的是百度公司原社区
搜索部高级产品运营管理专员许
宁，负责百度贴吧内吧主投诉和
吧主审核工作。检方指控，他与
曾在百度工作，后为动米网社区
运营副总监的吕伟隆，利用职务
便利帮人有偿删帖。

证据显示，许宁案发源自百
度公司在内部检查过程中发现其
有违规设立和撤销“小吧主”的操
作，许宁后承认了勾结外部人员
收费删帖的事实，百度公司于
2012年 7月 13日向公安机关报
案。

后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 5

月29日至6月8日，许宁、吕伟隆
二人共进行违规删帖操作 9次、
删帖 300余条，并收受好处费共
计人民币67400元。去年6月，海
淀法院一审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
贿罪分别判处许宁有期徒刑一年
二个月、吕伟隆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

许宁案，也揭开了网站工作
人员有偿删帖黑幕的一角。

就在百度向警方举报许宁三
天后，同样曾在百度任职，后为一
家传媒公司的副总经理的顾某被
海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据了
解，该公司由顾某的哥哥创立，顾
某嫂子艾某主管财务。

根据警方提请批准逮捕书显
示，顾某的公司被怀疑“在网上搜

寻政府、企业类负面新闻、帖子等
信息，之后指使公司员工联系相
关的政府、企业单位，迫使有负面
信息的政府、企业单位同意花钱
找上述公司帮助在网上删除、压
制或屏蔽负面信息，从中牟利”。
此外，他们还被警方怀疑曾向多
名网站管理人员行贿，以删除负
面信息。

顾某在接受讯问时，承认了
公司的上述日常运作模式。通过
检查顾某的银行账目往来等明
细，警方锁定并控制了近10名网
站工作人员，他们均与顾某有经
济往来。

顾某公司还显示，与他们有
不正当经济往来的，还有北京市
公安局原网安总队民警刘某，刘

某后被采取强制措施。
随着侦查的继续，办案人员

发现，民警刘某不止涉嫌收受了
顾家兄弟的钱，而且和另一家门
户网站有关系，通过该网站工作
人员何某，另一家公关公司老板
丁某也被控制。与此同时，从顾
某公司员工处提取到的更多证
据，又指向了一家国字号媒体的
网站工作人员。

根据新京报目前掌握材料，
单是 2012年下半年，包括公关、
网站及公安部门在内，有十余人
因“收钱删帖”被控制，而在卷宗
和相关司法文书中，还有多人以

“另案处理”的身份存在，检方多
次退补时，都曾要求侦查机关继
续跟进线索。

据顾某称，他2008曾应聘在
百度公司做销售时，发现总有企
业、个人、政府部门遇上负面新
闻，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百度来删
帖，于是便萌发有偿删帖的想法。

在离职百度后，顾某与哥哥
一起筹划公司，表弟史某也一同
入伙。已有证据材料显示，这一家
族名下出现了两家公司，上上下
下共计 140余员工，分别租用了
三里屯SOHO和刘家窑某大厦的
写字楼，总负责人为顾某的哥哥。

据了解，顾某公司主要开展
三项业务：一是做危机公关，也就
是删帖；二是做新媒体网络推广，
也就是包年大客户的网络推广服
务；三是软文推广。其中，直接涉
案的危机公关部，由顾某带队在
三里屯办公，占到公司总收入的
六成。

据 2012年 11月公安机关起
诉意见书显示，2010年至2012年
间，顾某兄弟等十余人等共计设
法删除百度上的负面网帖近

2000条、搜狐 500余条、网易 28
条、千龙 20条，分别涉及了上述
各网站人员卢某、盛某、黎某等，
两年间合计至少产生了200多万
的利益输送。2013 年中至下半
年，已经在案的人员按照关联性、
到案先后，被切分成了多个小案
子，陆续被丰台检察院提起公诉。
不过，有至少两名本案律师透露，
案件开庭之后，检方又申请补充
侦查，本月19日又有律师接到丰
台法院关于延期的通知，未来是

否有新证据、新事实产生，目前还
无从得知。

目前，涉案的帖子均已删除，
记者无从根据链接查到帖子原
文。不过，一位嫌疑人举例称，诸
如官二代火箭提升、强拆出人命、
政府办公楼超标等，以及一些国
有上市公司的负面新闻，比如环
境污染、库存增加、产品质量问题
等，都是删帖的主要内容。顾某也
曾透露，某知名空调品牌、知名地
产商都是其客户。

据顾某回忆，他在百度上班
时，与时为该公司公关部门负责
人的卢某并没有交集，直至离开
百度后，才在2010年一个互联网
圈子的饭局上跟卢某熟识起来，
敬酒自我介绍后留了电话。之后
近两年间，顾某和卢某少有往来，
勉强维持点联系。

直到 2012年三、四月份，顾
某的一些政府客户在百度贴吧遇
上麻烦，他才主动给卢某去了一
通电话，“不太了解你们的行情，
我们一般都是几百块不等，您就
放心吧，不会少给您钱的”。这之
后，顾某自称通过邮箱给卢某发
去了网帖链接，并在东直门银座
大厦停车场内的一辆越野车内，
完成了现金交易。

“每次都是在车里交易，每次
都是给现金，把现金装在牛皮纸
的信封里。”顾某称，他前前后后
给卢某发过几百条要删除网帖的

链接。
事实上，顾、卢之间的交易并

非个案。目前已查到的证据材料
中，如从事公关活动的信息技术
公司老板丁某与门户网站何某之
间、顾某下属与媒体网站员工之
间，也几乎都是这样。他们要么是
昔日的同事，一方离职开公司，资
金周转、业务开展困难时又回来
找老同事帮忙，要么是同在一个
圈子中，因为朋友介绍、饭局而互
相认识，有的甚至是一道去参加
圈里共同朋友的婚礼，双方在高
速路口才第一次见面。

由于长期浸润在一个圈子
中，他们私下也都成了朋友，一个
已被公诉的被告人就说，一开始
不知道删帖也违法，就是觉得“既
帮了政府，又帮了朋友，还能挣
钱”，所以才会相互之间介绍生
意，有时甚至完全出自友情，压根
没收钱，接到电话后一看在自己

权限范围内就删除了。除了删帖，
他们彼此间还会介绍发软文、搞
策划等明面上的生意。

并非所有的网帖都能被工作
人员删除，于是民警刘某也被牵
扯进了这个利益链。

刘某，原北京市公安局网安
总队警察。据其自述，2006年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
业，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
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的监控大
队，直到后来成立网安总队后，刘
某的工作一直未发生变动。

刘某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网络
黄赌毒等不良信息的处置，在处
置过程中，他经常需要联系各大
网站的相关负责人。顾某的嫂子
艾某证言称，因为刘某的警察身
份对于删帖有很大帮助，顾家兄
弟与刘某搭上了线。

刘某归案后，办案人员曾经
找到他的妻子白某了解情况，她

也说虽然从不过问丈夫的公事，
但经常随丈夫一起跟顾某哥哥等
人见面，还一块凑钱到海南旅游，
她因为赋闲在家，顾某哥哥还给
她安排了公司当前台，每月 5000
块钱。直到案发顾某公司也一直
为她缴五险。

据刘某说，他收受顾某给予
的好处费70多万，基本上都交给
妻子存了起来，原本希望能在丰
台全款买一套房子。但还没买上
房，他就在2012年下半年归案。

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11
年初至2012年7月，顾某哥哥等
为帮助公司删帖谋取利益，涉嫌
向刘某行贿 77万元及购买汽车
支付款 27万余元；2011年 1月
至2012年6月，刘某还涉嫌通过
删除负面网帖从中谋取不正当利
益，收受他人行贿 15万余元。
目前，刘某已因受贿罪被另案处
理。

“收钱删帖”利益链牵出多人
百度报案揭开有偿删帖黑幕；多位网站管理人员、传媒公司负责人、公安民警先后落网。

“危机公关”的生财之道
删帖收入占公关公司总收入的六成，两年产生200多万利益输送。

圈子里的那些“删帖手”
相互之间多有关联，删帖拿钱形成“圈子”，共同谋取不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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